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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台山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广东省台山市赤溪镇小马凹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台山市自然资源局拟出让广东省台山市赤溪镇小马凹矿区

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

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评估委托人确定该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

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3 年 3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截至储量核实日，评估矿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用花岗岩

矿控制+推断资源量 17854.20 万 m
3，其中控制资源量 10778.80 万 m

3，推

断资源量 7075.40 万 m
3；全风化花岗岩 3542.60 万 m

3（建设用砂的产砂率

为 54.8%），中风化花岗岩 1550.00 万 m
3，残破积层 178.40 万 m

3。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建筑用花岗岩 7854.20 万 m
3；全风化花岗岩

3542.60 万 m
3；中风化花岗岩 1550.00 万 m

3；残破积层 178.40 万 m
3。 

可采储量：建筑用花岗岩 14212.35 万 m
3，全风化花岗岩 3307.90 万

m
3，中风化花岗岩 1417.80 万 m

 3、残破积层 174.40 万 m
3。 

矿山设计生产能力 800.00 万 m
3
/年（建筑用花岗岩）；矿山服务年限

18.00 年；建设期 2 年，评估计算年限 20.00 年；产品方案及年产量（松方）

为：建筑用碎石 1140.30 万 m
 3、机制砂 298.08 万 m

 3、机制砂尾泥 38.42

万 m
 3、块石 102.40 万 m

 3、水洗砂 110.64 万 m
 3、水洗砂尾泥 131.88 万

m
3、残破积层 11.63 万 m

3；不含税销售价格分别为建筑用碎石 66.00 元/m
3、

机制砂 63.00 元/m
 3、机制砂尾泥 5.00 元/m

 3、块石 15.00 元/m
 3、水洗砂

41.00 元/m
 3、水洗砂尾泥 5.00 元/m

 3、残破积层 5.00 元/m
 3；年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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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70.99 万元>84,082.00 万元，本次评估结果高于矿业权出让收益

市场基准价（征求意见稿）核算结果。 

按产品销售比例各矿种单位价值进行分割，见下表： 

序号 矿种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比例 
出让收益分割 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

单位评估

值 

单位  万元  万 m
3
 万 m

3
 元/m

3
 

1 
建筑用花

岗岩 
1,690,910.60 93.27% 138,485.35 14212.35 9.74 

2 

全风化

层、中风

化层、残

坡积层合

计 

121,925.04 6.73% 9,985.64 4900.10 2.04 

2.1 全风化层 93,234.45 5.14% 7,635.89 3307.90 2.31 

2.2 中风化层 27,647.10 1.53% 2,264.29 1417.80 1.60 

2.3 残坡积层 1,043.49 0.06% 85.46 174.40 0.49 

3 合计 1,812,835.64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自

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超过此期限评估结论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用于本报告所列明之评估目的。评估报告

的使用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未经评估委托人同意，我公司不会向他人提

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

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广东省台山市赤溪镇小马凹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全文。 

 




